                                   填   表 说   明

《湖北省直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住房情况登记表》是实施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住房分配货币化的基础表，也是建立住房档案的重要材料之一。本表由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本人逐一填写，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配偶单位和本人原单位有关部门签署审核意见。填写时必须实事求是，字迹清楚，准确无误，并经得起检查。

一、职工基本情况

1、“本人及配偶姓名”须填写真实姓名，并填写身份证号。

2、“参加工作时间”填写劳动人事或政治机关认定的时间。

3、“职级”填写转业时行政职务或专技职级。

4、“任职时间”填写政治机关批准任职的时间。

5、“转业时间”填写批准转业当年的3月31日。

6、“婚姻状况”填写已、未、离异、丧偶。

二、现住房情况

1、“房屋座落”填写地名委员会、公安部门确定的房屋所在街道名称及门牌号。

2、“产权或使用权”指现住房属产权房还是使用权房。如购买、自建、继承或受赠填写产权‘如承租各类住房填写使用权’。

3、“产权人或承租人”填写本人或配偶姓名。如购买住房，填写《房屋所有权证》中产权人姓名；如承租住房，填写《住房租约》中承租人姓名。

4、“房证号”填写《房屋所有权证》证号。承租住房可不填。

5、“建筑面积”属产权房屋的，按《房屋所有权证》上注记的建筑面积填写；属使用权住房的，该栋房屋建使比系数明确的，按实际系数折算建筑面积；该栋房屋建使比不明确的，按《住房租约》中注记的计租面积乘以1.33的系数换算建筑面积；八层（含）以上有电梯高层住宅按全部公共面积分摊计算建筑面积的，可按90％计算。

6、“取得时间”填写购房或承租住房的起始时间。

7、“购买”按各类情况填写。其中“公有住房”指单位自管公有住房和房地部门直管公有住房。包括本人及配偶所分公有住房、亲友过户公有住房、调整互换公房、拆迁还建公房、奖励性公房等及按政府规定的房价购买的公有住房。

“集资合作建房”中，如按低于（等于）综合成本价由个人差额集资合作建造的住房，填写“差额”栏；如按高于综合成本价全额集资合作建造的住房，填写“全额”栏。

“有偿购置使用权房”指以市场价购买的公有住房使用权（即住房证）。

“经济房”指按政府经济适用住房政策建造的住房。包括政府公务员住房、教师公寓、其他类型经济房等。
8、“承租”按四类情况填写。

9、“其它”按各类情况填写。

10、“现住房”有几处填几处。

三、本人及配偶购买或承租公有住房转让等情况

填写本人及配偶原所分公有住房已发生转让等情况，包括出售转让、使用权过户、赠与亲友等。

凡所分公有住房发生转让等情况，有几处填几处。

如原所分公房交单位调整或已互换，可不填。

四、情况说明

1、“家庭现住房建筑面积”填写现住房情况中住房建筑面积之和。

2、“本人及配偶承租（购买）公房累计建筑面积”填写现住房情况、本人及配偶购买或承租公有住房转让等情况中公有住房建筑面积之和，包括购买公有住房、解困住房、差额集资合作建房、承租公有住房和本人及配偶所分公有住房转让等情况中的建筑面积总和。离异未再婚者，原配偶基本情况及住房情况仍须如实填写。离异再婚者则填写现配偶情况。

3、“本人已享受单位购（建）房补助”指单位为解决住房问题，一次性计发的购（建）住房补助，不含提租补贴及住房公积金。

4、“本人职务对应住房补贴面积标准”按《湖北省直单位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实施方案》中规定的职工住房补贴面积标准填写（附对应住房补贴面积标准师职为130平方米，团职为100平方米，营职为80平方米）。

5、“本人应享受住房补贴面积”按本人职务对应住房补贴面积标准与本人及配偶承租（购买）公房累计建筑面积的差额填写。如本人及配偶承租（购买）公房累计建筑面积等于或大于本人职务对应住房补贴面积标准的不填。

6、“申明” 栏由自主择业军转干部本人及配偶签字。

五、单位审核意见

1、本表分别由自主择业军转干部配偶单位（单身职工可不填，配偶无单位者由所在街道居委会填写）和省军转办签署审核意见，自主择业军转干部转业时所在部队单位的房管、干部人事、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签署审核意见，并各自加盖公章。

2、单位审核意见须注明在本单位是否分配福利房是否购买房改房及住房性质、面积、是否享受军队住房补贴、补贴金额等。

六、其它
本表限期填写并由本人在办理报到手续时交湖北省军转办。对拒不填报以及未在规定时限内提供相关资料者，在建立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及其配偶住房档案时视为已达标处理，并永久取消其住房补贴资格。
